
武清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      

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、各企业：
现接到武清区清新空气行动分指挥部办公室文件(2018年2月27日)《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，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省级环境监测中心，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，预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年2月27日至3月4日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过程，且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可能达到严重污染。
根据环保部启动重污染天气区域应急联动的要求，现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，请有关部门、各企业按照《武清开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从3月1日零时起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措施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28日

